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　平安福音堂「蒙恩傳統」分享系列　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十七次分享

吳主光

我們的信仰路線：

５２．我們教會從一開始就不慶祝聖誕節，因為它原是一個異教節期。

５３．不慶祝聖誕節，標致著我們平安福音堂是一間「嚴謹遵守聖經教訓的教會」

５４．小心以「文化」來理解慶祝聖誕節。

５５．聖經要我們遠離受到「污染的文化」

５６．「文化研究」的源起與被誤用。

1． 我們早在「浸信會」期間，還在少年團契聚會之時，已經漸漸明白到，慶祝聖誕節是不合聖經教訓的。因為聖誕節原是一個異教的節期，這是最清楚不過的。初時，我們每逢聖誕節都有「報佳音」、「做話劇」、「佈置禮拜堂」等慶祝節目。後來我們知道不對，就取消這一切，卻捨不得不慶祝聖誕節，仍然維持在聖誕夜與幾位弟兄「行通宵」的習慣。再後，感到「行通宵」實在仍然有多少留戀聖誕節的成份，於是連「行通宵」也取消了。

2． 我們還在浸信會時期，已經沒有慶祝聖誕節好幾年了。然後神才感動我們開始「新圍村福音堂」。因此，我們「平安福音堂」從來未慶祝過聖誕節。為了小心，我們差不多每年在聖誕節期間，都寫一些文章，提醒肢體們不要慶祝聖誕節。如果我們在聖誕節期間舉行佈道會，我們也小心，盡量不用聖誕節的宣傳字句，或給與新朋友一個錯誤的印象，以為我們慶祝聖誕節。

3． 我們不慶祝聖誕節的理由有：

1） 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聖誕節原是古代羅馬人一個非常淫亂的「農神節」，只是康士坦丁王將之改為聖誕節而已。而且，不但日期出於異教，就是「聖誕樹」、「聖誕禮物」，都是源於異教。「聖誕老人」也是中世紀一個喜愛小朋友的天主教信徒，名叫尼古拉，每逢到聖誕節就派發禮物。日子久了，竟傳說聖誕老人從北極坐雪車而來，在聖誕夜偷偷從煙囪爬進人家的屋子裡，把禮物送給小朋友。這種傳說，分明已經渲染了迷信色彩。天主教就是因為廣泛地接納異教色彩，才變質成為天主教的。因此，慶祝聖誕節既然有與異教混合的成份，這是與神的性情不合，是至聖的神所不喜歡的。

2） 路加福音記載伯利恆野地裡的牧羊人，在夜間看守羊群。研究的人認為，猶太人只能在九月之前在夜間看守羊群。十二月是絕對不可能在夜裡看守羊群的，因為太冷。而且，世界各地有在十一月慶祝聖誕節的，有在三月慶祝聖誕節的。既然我們知道，主耶穌準確不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降生，那麼十二月二十五日主降生的節期就是一個「謊話」了。我們作為一間重視聖經真理的教會，怎可能接受一個「謊話」在我們的信仰和教會生活中？

3） 聖經完全沒有記載任何有關慶祝聖誕節的教訓。初期教會歷史也完全沒有慶祝聖誕節的事例。即使在主降生的那一天，神也沒有通知猶太人前來慶祝，只通知幾個牧羊人，和東方幾個博士（他們來到耶路撒冷，可能是在主出生了一段日子，因為那星出現，和博士們長途跋涉來到耶路撒冷，又轉到伯利恆，可能需要花上一個月以上的時間）。但聖經記載牧羊人和博士去朝拜主耶穌，目的不是勸人要慶祝聖誕節，而是要告訴我們，牧羊人得到直接的啟示，又將消息傳開了，鄰近的猶太人仍然不相信，也沒有一個人前來朝拜耶穌；那幾個外邦人博士從老遠的東方，只因為看見一顆星的出現，就相信了，並且主動前來朝拜不是屬於他們的新生王。

4） 天主教注重聖誕節，並且稱之為“Christmas” 。Christmas = Christ + Mass，而Mass就是天主教的「彌撒」。美國人的祖先原是被天主教和聖公會逼迫的「清教徒」，他們為信仰的緣故而坐「五月花」號船到美洲去的。他們在美洲之時立法，凡慶祝聖誕節的，都要坐牢。我們既然認為天主教是異端，又公佈，凡與天主教聯合的，我們就應與之保持距離。我們不應在天主教的節期上有份。因為信與不信的，原不相配。

5） 聖誕節已經變成一個世俗化、商業化、和狂歡的節期。人們記念「聖誕老人」多過記念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的耶穌」。每年聖誕節醉酒的人何只千萬，開派對以致濫交的青年人數不勝數。雖曰，教會不致這樣慶祝聖誕節，但是仍然有助長的成份。何竟基督耶穌降世，為要拯救罪人，教會卻助長罪人犯更多的罪來慶祝聖誕呢？「聖徒」原是與世俗隔離的人（按「聖潔」原文是Separate），為甚麼我們與世人同流合污呢？

4． 有人提出，聖誕節已經變成一種「文化」，我們利用這種「文化」來傳福音是有益的。筆者極度不滿意這種說法，因為提出的人未能正視聖經反對「受到污染的文化」。比方說：

1） 神為甚麼要除滅亞干呢？他雖然從耶利哥城的擄物中，取了「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，二百舍客勒銀子，一條金子，重五十舍客勒」（書7:27），以為這不算是貪心，因為他既然有份去打仗，只是拿回自己應得的份，怎算有罪呢？其實，神定規，攻打迦南地頭一座城，所奪取的金銀，都要歸耶和華為聖。但一切「當滅之物」，包括他所看為美好的「示拿衣服」在內，都要用火燒掉。這樣，亞干就是偷了應該歸給神的金銀，和在「當滅之物」上，犯了不肯聽從神的吩咐，遠離受到異教色彩污染之物的罪。可是，為甚麼取了一套示拿衣服，會有這麼嚴重的後果呢？它豈不只是代表一種「文化」而已嗎？對的，它是一種「文化」，但卻是已經受到異教污染的文化，是屬神的人應該遠離的。

2） 神為甚麼不准以色列人吃「用山羊羔母的奶，煮山羊羔」（申14:21）？為甚麼不准以色列人「剃頭的周圍」，又不准他們「為死人用刀劃身」，也不准他們「在身上刺花紋」？這些豈不都是「文化」的一種嗎？對的，都是文化的一種，但是都是與「異教信仰」拉上關係的「污染文化」，是屬神的人應該遠離的。

3） 羅馬書十二章一至二節勸勉我們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「聖潔的」，是神所喜悅的。但是，怎樣的活祭才算為「聖潔的」？保羅接續解釋，說：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，純全可喜悅的旨意。」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」這句話，在英文是“be not conformed to the world”，意思是要我們小心，不要與這個世界「同形」，也包括不要接受，「受到污染的文化」。

5． 利用「文化」的說法來解釋基督教的信仰和事工，原是從世俗開始的，新神學派教會帶頭採用。查西方國家，因為在前幾個世紀，在世界各地普遍地推行「殖民地政策」，引至世界各地不同膚色的人民紛紛移民到歐美定居。於是歐美普遍應驗但以理書尼布甲尼撒王大像的預言，就是但以理所解釋的「半坭半鐵的十趾」，說：「你既見鐵與泥攙雜，那國民也必與各種人攙雜，卻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鐵與泥不能相合一樣。」（但2:43）因為多種人民攙雜的緣故，各國都推行「不准歧視小數民族政策」（Law of Discrimination），勸諭國民要尊重小數民族的「文化」，不要因為「文化」的不同，就「不能彼此相合」。例如印度人如果當起警察來，也要准許他們「包頭」；中國人慶祝新年，也要准許他們「放邊炮」；猶太人過節，也要尊重他們「守安息日」……等等。其實「文化」一詞，原意是指「人類社會的一種智慧發展表現」，它可以包括宗教禮儀、科學發明、音樂藝術、文字器具、房屋建築、組織制度、裝飾美感……。

6． 所以，在西方社會來說，慶祝「鬼節」是一種文化；「同性戀」是一種文化；男人戴「耳環」，「染金髮」是一種文化；「交鬼巫術」是一種文化；各類「賭博玩意」是一種文化；「祭祖」是一種文化……。這種觀念滲入了新神學派教會，他們就開始看各地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其實都是信仰同一位神，只不過不同民族，就用不同的文化來表達，成為不同的宗教信仰而已。他們又看靈恩運動是黑人的文化；看拜祖先是中國人孝道的文化；教會可以用輥石流行曲來唱聖詩，因為是一種文化；台灣有人以「財神到」來作逐家探訪佈道的口號，因為以為是一種文化；天主教在西方普遍地開「Bingo博彩」，在東方則開「打麻雀大會」來聯絡街坊和捐款，因為他們看這是一種文化；一九九一年澳洲第七屆「世界基督教協進會」聯合大會，一位韓國籍講員說：「聖靈原是由歷史上許多冤魂組成的」，她的意思是，聖靈只不過是一種正義感，以韓國人的「文化」來表達，可以說成是「由許多冤魂組成的」……。如今社會人士早就聖誕節為一種「文化」，倘若我們因為「文化」而接納聖誕節，遲些我們也會接納上述種種觀點，並不以為與我們的信仰有甚麼衝突了。

7． 「文化」的問題，已經非常深入地滲入了各大神學院，和眾多神學家的思想中。讀者不難在差不多任何基督教雜誌，許多屬靈書籍，許多神學院課程的講義中…，都可以看到和聽到，「基督教文化節」、「福音文化研究」、「文化使命」、「如何適應不同民族的文化」……等等文章和講道。「文化」這個普通的詞，現在在基督教的圈子裡，已經發展成為「比聖經的權威還要高」的真理。因為我們聽見不少人辯論真偽之時，動不動就以「文化」來作為公認的原則和真理。可以說，中毒甚深。因此，這個時代越來越少人考慮到「聖潔」的本意，是「務要從他們中間分別出來，我就收納你們，我要作你們的神，你們要作我的子民」；也很少人會想到，彼得勸勉初期教會的話，說：「你們要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。」意思是，既然信了主，就要與不信的世代分開，不要被他們污染了的文化吸引回去。

8． 可惜，今天教會的崇拜聚會和所唱的詩歌，越來越「娛樂化」：我們普遍地看見，眾教會越來越接納「打鑼打鼓的音樂」；教會開佈道會，總是以「楝篤笑佈道會」、「藝人見證佈道會」、「音樂佈道會」、「話劇佈道會」、「嘉年華式佈道會」、「郊遊佈道會」、「聖誕節慶祝晚會」……。在美國，葛培理佈道團更開辦「滾石音樂佈道會」、「紋身福音機構」、「的士高跳舞佈道會」……。娛樂成份這麼高，卻未見得救的人數加增，但見教會的屬靈素質下降。

9． 我們平安福音堂向來不慶祝聖誕，不慶祝復活節，不稱呼「牧師」，實行「每主日擘餅」，不與任何異端拉上關係，事事嚴守聖經教訓，以討神喜悅為重，不介意被別人看為「偏激」，不接納上述種種「文化」的說法。因此，我們在眾教會中，一直保持「信仰保守」的立場，神也因此大大祝福我們教會幾十年，因為我們重視屬靈的素質，多過重視外表社會文化遷就，此為「屬靈路線」精義的所在。我們曉得，走屬靈路線必定越走越孤單，越被別人冠以「偏激帽子」。但我們寧願孤單、寧願人少、寧願不合潮流，因為我們不是要向人交賬，乃是要向至聖的主交賬。奉勸各位，最近全港「中華基督教會」之區會通過議決案，全面與天主教合一，並且廣泛地勸諭眾教會，與天主教交換講台。我們平安福音堂眾堂會之中，凡與中華基督教會拉上關係的，就應該重新思考，怎樣重整你們與他們之間的關係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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